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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重慶打黑風暴中的兩個標
誌性人物文強和李莊均在這一天被押上
被告席。文強是這次風暴中落馬的 「黑
老大」，是黑社會組織金字塔的最頂端
。但大多數中國公眾的關注焦點卻不在
他身上，李莊案反而成為第一焦點。在
許多人看來，文強案只剩下量刑程度的
問題，而李莊案的結果，卻牽動着中國
律師業乃至法制化道路的未來走向。

對於文強等 「黑官」和 「黑老大」
，民意是一致的口誅筆伐；但對於李莊
，輿論卻呈現出截然對立的兩種聲音，
一種是將其作為 「黑律師」，認為應當
與 「黑老大」一樣依法嚴懲；而另一種
，則認為李莊是在依法履行律師基本職
責，律師權利應當得到保護。

在李莊身上，也集中體現出律師所
處的同時被 「神化」與被 「妖魔化」的
對立處境。特別北京律師，被叫做 「背
景律師」，他們的能力不單單是表現於
法律知識的精通，而是與某些權力部門
的官員關係密切，有 「背景」，神通廣
大。這是很多當事人願意聘請北京律師
的原因，李莊也是因此才被請到重慶的
。而在李莊被捕後，他又被 「妖魔化」
，甚至被斥是為了撈錢而不擇手段的
「訟棍」。

在重慶 「打黑」中，落馬的高官除
了公安局、司法局系統之外，還有重慶

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弢、重慶市檢
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毛建平。按照中
國法律的規定，法院、檢察院是獨立於
行政部門之外的。但 「司法獨立」沒有
成為張弢、毛建平等人脫罪的保護傘，
因為他們的貪污受賄事實確鑿。去年底
，中國也依法處決了英國毒販阿克毛，
國籍也同樣不是免於一死的理由。

同樣的道理，雖然中國《律師法》
明文規定 「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
利不受侵犯」，但 「律師」這一身份，
絕不是一個擋箭牌。法律高於律師。最
重要的其實仍是一點：事實是唯一依據
，法律是唯一準繩。李莊在二審時承認
自己做偽證，如此，則其違背了職業操
守，觸犯了有關法律，理應受到追究。
不過仍有律師質疑李莊案的戲劇性轉變
背後存在着某些人為干預因素。

在司法實踐中，程序公正常常超越
實體公正的價值，更加受人關注。李莊
案，現在是重慶打黑風暴中一個新的
「風暴眼」，也已經成為中國法律界最

受關注的公共事件之一。特別在互聯網
時代，公眾參與意識空前增強，李莊案
更需一個明白的交代。這樣才能給重慶
打黑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去年在同
全國大法官座談時表示，要大力推進司
法公開透明，在發展司法民主方面，盡
可能採取行之有效的方式，讓人民群眾
參與司法、知曉司法、監督司法。作為
中國的首席大法官，王勝俊這番話，值
得深思。 【本報北京二日電】

打黑離不開司法透明
本報記者 馬浩亮

【本報實習記者梁敉靜北京二日電】
今日上午，李莊案二審在重慶第一中級人
民法院開庭。李莊當庭承認了做偽證。北
京律師界表示驚詫與不解。有律師猜測李
莊此舉是為了請求法院減輕刑罰。有資深
律師認為，李莊入罪表明刑事辯護的風險
已經轉移到了嫌疑人身上，這才是最可怕
的，刑辯律師已經着手進行職業風險的反
思與防範。中國法學會刑法研究會副會長
阮齊林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就此事發表了
意見。

北京市海淀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律
師稱，本案中的事實還很不清楚，就現有
的事實來看，說李莊違反了律師執業守則
也許成立，但是若說他違反了刑法，也許
程度還不夠。李莊案還有很大的辯護餘地
，在這個時候李莊認罪，令人匪夷所思。
雖然此間具體的經過與原因還不清楚，但
是很可能李莊是為了減輕刑罰。

北京西城區某著名律所刑辯律師稱，
刑辯律師本來就舉步維艱。這次李莊案，
已經將刑辯律師的風險更加擴大到了被告
也就是自己的客戶身上，這更加令人感到
可怕。龔剛模與李莊的關係，本來是委託
人與辯護人間的關係。 「辯護人與委託人
彼此之間的信賴是律師制度的根本，現在
這個 『根本』已經被動搖了」他說。該律
師還表示，在李莊一審之後，北京律師界
反響很大，律師們對自己職業的風險也開
始反思與防範。

阮齊林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就現
在掌握的事實來看，李莊既然已經承認了
一審認定的事實，也讓人無話可說。但是
律師原本和公權力處於平等的控辯雙方地
位，現在卻讓辯護方成了控方刑事追訴的
對象，打破了我國的辯護制度中力量均衡
的關係，不值得鼓勵。

六證人六證人現身現身 攻防激烈攻防激烈

【本報記者張加林、彭博重慶二日電】二日
，重慶 「打黑」風暴中備受關注的落馬警界高官
文強，以及他的妻子和另外三名警官一同在重慶
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審理。重慶市人民
監察院第五分院以文強涉嫌受賄罪、巨額財產來
源不明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姦罪
提起公訴。另外在庭審時曝出，2001年至2007年
，文強先後七次收受在渝知名僑商、香港上市公
司一高層的各類貨幣折合人民幣達 146 萬元。而
這一事實為文強在押期間主動交代出來的。

根據檢察機關控訴，2001年至2007年，文強
先後7次收受香港上市企業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
司副主席兼執行董事、重慶中渝物業發展有限公
司董事長曾維才所送的人民幣5萬元、10萬美元
和60萬港幣，共計折合人民幣146.8514萬元。

文強否認中渝置地行賄
文強在2日下午的法庭調查中承認了收受曾

維才錢財的事實，並作了詳實描述：2001年初，
文強兒子出國留學，曾維才送3萬美元給文強稱

為其兒子做學費；2001年6月，文強因公到加拿
大出訪，曾維才送上2萬美元供其花費；2003年
1 月，文強因公到澳洲訪問，曾又送上 2 萬美元
；2004年11月，在北京學習的文強隨中國軍事代
表團出訪加拿大和澳洲前，在北京探親的曾維才
在一餐館中給文強送上2萬美元；2005年，在文
強去越南、泰國交流前，曾維才又給文強送了 1
萬美元和 10 萬港幣。2007 年 10 月，文強搬新家
時，曾維才以給其添置家具為由送給文強50萬港
幣。兩個月後，曾維才夫婦拜訪文強在重慶市南
岸區的新家，又給文強送上5萬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文強否認接受曾維才百萬現金是
受賄行為。文強說，其與曾維才是認識十幾年的
好友關係，其在收受曾錢財後並未利用自己的職
權為曾牟利。

但重慶檢方的起訴書稱，2005年，文強利用
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職務上的
便利，為曾維才請託的查處郭應嘉職務侵佔案提
供了幫助。對此，文強回應稱，曾維才提出此項
請託時，並未提及用錢財感謝一事。

千餘萬財產來源不明
庭上，文強表現很是 「老實」，而文強妻子

周曉亞對其指控全部認罪。起訴書指控文強夫婦
利用職務的便利，大肆賣官斂財。

據檢察機關指控，文強受賄1546萬餘元，包
括：1996年─2009年，文強單獨或與其妻子周曉
亞多次收受 20 多家單位和個人所送的財物 1600
萬餘元，其中包庇、縱容謝才萍、岳寧、王小軍
、龔鋼模、陳明亮、馬當、王天倫為首的重慶六
大 「黑幫」，收受多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所送財物
78萬多元， 「賣官」收受賄金880餘萬元，幫助
多家企業和個人承攬建築工程、逃避涉嫌故意傷
害、職務侵佔等公安偵查，從中收受賄金 630 餘
萬元。另查明，文強家庭財產、支出近3100萬元
，能說明來源的非犯罪所得406萬元，尚有1000
餘萬元不能說明財產來源。另外，文強收受一幅
落款為張大千的山水畫，檢察機關稱其價值
364.12萬元，而文則稱其為贋品。

此外，檢方還指，2007年，文強結識了1986
年出生的在校大學生巫某，多次向巫某提出發生
性關係的要求，遭到其拒絕後，文強採取暴力
、威脅手段強行與巫某發生性行為。2008 年
，文強又兩次利用巫某不敢抗拒心理，在重
慶五洲大酒店強行與其發生性行為。

據重慶法院介紹，本次庭審預計將持續
五天。

港上市公司高層
供款文強逾百萬

李莊認李莊認罪罪 京京律師界驚詫律師界驚詫

▲文強（前排中）及其妻
子周曉亞等在庭審現場

（重慶法院 供圖）

◀有民眾在法庭外
要求嚴懲文強

（美聯社）

龔剛模作
為證人出庭稱
其從未被警方
刑訊逼供，李
莊辯護律師高
子程和陳有西
當庭要求為其
「驗傷」
（中通社）

【本報記者、北華、韓毅、陳曉彬重慶二日電】代理龔剛模一案的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李莊被控偽造
證據、妨害作證，早前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在一審中，控辯雙方交鋒集中於三大焦點問題：

一是龔剛模揭發李莊的時候已經進入龔剛模案的審理階段，公安機關提訊龔是否合法。李莊的第二辯護律師
陳有西表示，進入審判階段後，按《刑訴法》公安機關已經無權插手本案。而法院認為，提訊龔剛模，在偵辦

文強保護、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的需要，而龔剛模是在提訊過程中檢舉了李莊的行為，因此是合法的。
二是關於證人是否應當到場。李莊案辯方申請了八個控方證人出庭，其中七人是在押的控方證人

，但沒有證人出庭，只有證詞。李莊的第一辯護律師高子程曾提出，李莊的助手馬曉軍、重慶律師
吳家友，都是同案犯，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因此要求當庭質證。法院稱，各個證人均表示不

願出庭，法庭也不能就此強迫證人，而公安機關搜集證據合法，法院予以採納。
第三是關於偽證罪的認定。公訴機關認為，對刑法306條，應按行為定罪；而辯

方則認為應按行為結果定罪，李莊沒有向法院提供一份偽造證據，也沒有影響
到龔剛模案的審判，因此不應構成犯罪。法院判定，偽證罪是一種行為犯

罪，而非結果犯罪。
一審判決後，李莊不服提出上訴。在上訴理由中，李莊及辯

護人提出一審判決程序違法，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
誤，例如，沒有提押或拘傳證人出庭作證，一審判決

依據部分證人證言至今未提交，未經過李莊及辯
護人質證等。

李莊案控辯三大焦點對峙法庭透視法庭透視

李莊案一審後，被告方反應最強烈的，是公訴方沒有一位證
人出庭，只提供證人的證詞。今天的二審庭上終於看見了控方證
人，他們是：龔剛模、其弟龔剛華、堂弟龔雲飛、重慶律師吳家
友、獄醫唐勇和專案組辦案民警吳鵬，共六名控方證人出庭作證
。不過，李莊律師高子程昨天對記者說向法院申請出庭的兩名證
人：李莊的助手馬小軍的岳父和龔剛模案中的第二被告樊奇航的
律師朱明勇，則直到今天晚上22點也沒有在法庭露面。

「認罪」 是虛 抗議是實
開庭僅僅十三分鐘，法官開始詢問李莊對一審的意見，李莊

突然擰着脖子大聲說： 「一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
法，量刑適當，我撤回上訴，我先前的上訴理由作廢。」整個法
庭突然陷入了三秒鐘的沉默裡，然後一片譁然。

李莊的兩名律師顯然事先並不知情。第二辯護律師陳有西神
色凝重地告訴李莊，表態要鄭重，問他是否知道後果。李莊閉着
眼睛大聲說： 「我知道結果，我就是作了偽證。」陳有西此時猶
豫是否循當事人願望讓其當庭認罪，不過李莊的第一辯護律師高
子程冷靜提出，希望繼續開庭。

李莊此後在對待律師提問與公訴人提問時刻意採取了兩種完
全不同的態度。當律師詢問他對一審判決的罪名意見時，他一一
回應稱事實與指控不符；但當公訴人詢問其對一審判決的罪名意
見時，他則對每一項指控都回答 「屬實」，並大聲說： 「我幹的
事情就是像你們指控的那樣，我這麼做就是為了作偽證！我作偽
證就是為欺騙公安、檢察院和法院，為龔剛模開脫罪責。」其言
辭中表現出極強烈的對抗情緒。

「我們事先對李莊的這種表態一無所知，」高子程在休庭的
間隙告訴記者： 「但是根據相關法律，即使李莊認罪法庭也必須
出具證據，另外，辯護人獨立於被告人，不等於被告人認罪就必
須放棄辯護權。」

龔李對決 激怒拍案
龔剛模的出庭讓李莊更加激動。他反覆追問細節，又問龔：

「你知道律師構成犯罪的要素嗎？」 「你知道律師打白條是犯罪

嗎？」龔剛模則給予不變的回答： 「是李莊教唆我翻供。」 「我
沒有被刑訊逼供。」 「李莊讓我說被打了。」對其餘的問題一概
說 「記不清了」，最後，龔對法官說，他已經被問昏了頭，要求
休息。被告律師陳有西忿忿地指責龔剛模： 「就是因為想要救你
，李莊律師才坐在今天的被告席上，你怎麼能這樣子做人！」

下午17時左右，龔剛模堂弟龔雲飛出庭作證，對李莊的提
問大都答以 「記不清了」，李莊開始語氣急促起來，他向法庭提
出，希望其助手馬曉軍能出庭作證。審判長稱已向馬曉軍送達出
庭通知書，但馬曉軍明確表示不願出庭，並希望李莊保持冷靜。
李莊此時使勁拍打桌子，站起來激怒地說： 「我對證人胡說八道
表示憤慨！我認罪，但是證人證言需基於事實予以陳述。」法庭
鑒於被告情緒激動而暫時休庭。

恢復開庭後，對李莊的一切問題，龔雲飛仍面無表情地表示
「不記得了」。面對李莊的憤怒和激動，龔雲飛停頓數秒後，平

靜地說： 「我怕你們律師斷章取義！你們老是顛我。」李莊及其
辯護律師最後無奈的表示，問完了。

六名證人 口徑一致
龔剛模的獄醫唐勇與 「六三」專案組辦案看守民警吳鵬兩位

證人今日最後出庭作證。陳有西對唐勇說： 「我們對你的出庭表
示敬意，你是警察，我也當過警察，我們會創造一個歷史。」記
者旁邊一位的律師解釋道， 「唐勇作為監獄中的醫生，屬於警察
編制。警察出庭作證在歷史上也很少見。」高子程與陳有西圍繞
龔剛模傷勢提出一些醫學方面的假設性發問，唐勇一一作答。

83 年出生的吳鵬在法庭上的表現更直率一些。高子程對他
提問： 「龔剛模你認識嗎？」吳鵬答： 「談不上認識，他只是我
被看守對象。」而對於諸如 「江北區看守所第三監區警力的布置
、看守室與提審室距離、看守人員的分配、龔剛模傷勢」等問題
，吳表示： 「涉及看守區的機密，我無權回答。」

唐勇、吳鵬一前一後出庭共一個多小時，最後被告律師對審
判長抱怨道， 「沒必要回答了，這兩個證人和前幾個證人回答得
一模一樣！根本沒有必要問了。」

李莊案於今天上午九點三十分在重慶一中院二
審開庭。庭審一開始就爆出了驚人一幕：李莊當庭
「認罪」 ！但接下來的情形顯示，這似乎只是李莊
表達其對法庭不滿的一種 「做秀」 。李莊的辯護律
師其後選擇繼續做無罪辯護，公訴方和辯護方在庭

上相互猛烈對攻，而案件核心當事人龔剛模
的出庭更是引出了一場扣人心弦的 「龔李對

決」 。
【本報記者北華、韓毅、

陳曉彬重慶二日電】

李莊認罪法庭譁然李莊認罪法庭譁然
▶▶李莊在庭審李莊在庭審

現場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